
連江縣立坂里國民小學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 
  9 7 年 度 校 園 安 全 設 施 改 善 工 程工 程 採 購 
廠商編號:              (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 

證件封內應附之文件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一、一般證件影本。    

營

造

業

1.營利事業登記證    

2.承攬工程手冊    

3.綜合營造業登記證    

土

木

包

工

業

1.營利事業登記證    

2.土木包工業登記證(附有工程記載表之登記證）    

3.土木包工業登記證(設立登記之登記證)    

水

管

承

裝

業

1.營利事業登記證    

2.業務手冊    

3.自來水水管承裝商登記證    

電

器

承

裝

業

1.營利事業登記證    

2.台電契約    

3.電器承裝營業登記證    

冷

凍

空

調

工

程

業

1.營利事業登記證    

2.印鑑證明或設立(變更)登記事項卡    

3.冷凍空調工程業登記證    

二、納稅證明資料(最近一期或前一期)    

三、當年度公會會員證影本。    

四、廠商及負責人印鑑印模單正本。    

五、押標金票據或繳交收據聯(限政府採購法所列之種類)    

六、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正本。    

七、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八、廠商信用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銀行於截止投標日之

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

記錄之紀錄證明。 

   

九、電子領標廠商投標時需檢附電子憑證，並儲存於3.5磁

片（或任何電子儲存器內）或另列印憑據資料（可擇一）；

未附電子檔（或列印憑據資料）及將憑據資料提供他人

使用者，經查證皆屬資格不符。 

   

註：檢附證件係影本者，應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鑑並註記「與正本相符」。 

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                                



 
退還押標金申請單 
一 、 本 公 司 （ 廠 、 行 ） 參 加 97 年 度 校 園 安 全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工程投標，倘未得標或廢標，請將押標金 

１□當場退還（如未到場由貴機關自行選擇其他方式辦理）。 
２□以簽開支票方式退選。 
３□以代存方式退還。 
４□以入戶信匯方式退還，匯費自押標金項下扣繳。 

二、附存款行、庫戶名、帳號等明細表一份，如因填報錯誤，致貴機關所退還押標

金誤入他人帳戶時，由本公司（廠、行）自行處理，押標金新台幣       
元整。 

 
存 款 行 庫 

備 註 
行、庫、局、信用合

作社、農、漁會名稱 地址 戶名 種類 帳號 

     

1戶名以投標廠商本身存
款戶為限。 
2以代存方式廠商本身存
款戶以主辦工程機關所在

地各行、庫、局、信用合

作社、農、漁會為限。 
 
此致 

 
連江縣立坂里國民小學 

 
投標廠商：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廠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委 託 代 理 授 權 書  

本廠商投標「97年度校園安全設施改善工程」茲授權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本

廠商參加開標及行使減價或比減價，該代理人資料及使用印章如下： 

代理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行使代理權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印模： 

委任人 

 

 

廠商名稱：             印鑑： 

負責人姓名：            印鑑： 

注意事項： 
廠商負責人或代理人於參加減價或比減價時，應依下列規定出示身分證件及本授
權書： 
一、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攜帶廠商印鑑及負責人印鑑親至開標地點，應出示身分

證件，本授權書則無須填寫出示。 
二、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親至開標地點，但未攜帶廠商印鑑及負責人印鑑而攜帶

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者，投標廠商應填寫並出示本授權書及身分證件，「代理人
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乙欄則免填寫。 

三、投標廠商若委由代理人出席開標現場，但攜帶廠商印鑑及負責人印鑑，則應
填寫並出示本授權書及身分證件，但「代理權行使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印模」
欄位則免蓋章。 

四、投標廠商若委由代理人出開標現場，攜帶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而非印鑑章時，
則應完整填寫廠商本授權書及身分證。 



 
 
 
 
 
 
 
 
 
 
 
 
 
 
 
 
 
 
 
 
 
 
 
 
 
 
 
 
 
 
 
 
 
 
 
 
 
 
 
 
 

印模單 
綜合營造業印鑑 

 

負責人印鑑 

 

註：１本印章必須與承攬工程手冊登記卡印章相符。 

２本印模單應附在證件封內。 

 

 



 
投標廠商聲明書 
本廠商參加坂里國小招標採購97年度校園安全設施改善工程案之投標，茲聲明如下： 

項次 聲 明 事 項 是(打ˇ) 否(打ˇ)

一 
本廠商之營業項目不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為簽約廠

商，合法履行契約。 

  

二 本廠商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之情形。   

三 
本廠商或負責人與招標機關之首長/採購案之洽辦機關之首長/受委託辦理採

購之法人或團體之負責人，有採購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涉及本人、配偶、

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之情形。 

  

四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五 
本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是採購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計、

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六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所稱與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時為

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七 
本採購案如係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或係以公開招標辦理但投標廠

商未達三家之情形，本廠商之得標價款會有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所稱高於

本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之情形。 

  

八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所稱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

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之情形。   

九 
本廠商或分包廠商是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及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 
  

十 

本廠商是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關於中小企業認

定規定之中小企業。 

(答「否」者，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金額，可自備

附件填寫) 

項目╴╴╴╴╴╴╴╴╴＿＿＿＿＿＿  金額╴╴╴＿＿＿╴╴╴╴ 

項目╴╴╴╴╴╴╴╴╴╴＿＿＿＿＿╴金額╴╴╴╴╴╴＿＿＿╴ 

項目╴╴╴╴╴╴╴╴╴╴╴╴╴╴╴╴金額╴╴╴╴╴╴╴＿＿＿ 

                             合計金額╴╴＿＿＿＿╴╴╴╴╴＿ 

  

十
一 

本廠商目前在中華民國境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 

(答「是」者，請填目前總人數計╴╴╴╴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計╴╴╴╴人，原住民計╴╴╴

人。) 

  

備
註 

1. 第一項至第九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2. 第十項至第十一項未填者，機關得洽廠商澄清。 

3. 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投標廠商名稱：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日期： 

 

 

 

 

 

 

 

 

 

 

 

 

 

 

 

 

 

 

 

 

 

 
 



 

連江縣立坂里國民小學工  程  標  單 

                                   ( 兼切結書 ) 
 
工程名稱：97年度校園安全設施改善工程 標案編號：BL97003 
 
 
 
一、投標人對上開工程之合約、投標須知、補充投標須知、設計圖、施工說明

書及有關附件等招標文件，均已完全明瞭接受。今願以總價 
 
 

新台幣：                           元整承包，

另附詳細表供參考。 

總價應以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萬、億大寫數

目字填寫，並不得使用鉛筆書寫，否則無效。 

 

二、上開報價之有效期至預定決標日止，本工程倘因故延期決標而超出該期限，

除本投標人書面反對延長外，同意延長至實際決標日。 

 

  
 

 

 

投標廠商： 

 

 

負 責 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連江縣立坂里國民小學營造綜合保險補充規定 
 

一、連江縣立坂里國民小學(以下簡稱主辦機關)為辦理營造綜合保險，特訂定本規定。 

二、承包商如未依勞工保險條列規定為所雇用(含協力、分包、臨時工等)之勞工加保
者，於發生職業災害時，主辦機關得按勞工保險給付標準，自應付未付之工程

款中，先行預扣金額代賠償受害勞工。 

三、本工程所列營造綜合保險費一項，承包商應於投標前詳查工地四周情形，工程

概況及本身之能力，依據保險公司規章計列，該項保險應包括左列項目： 

（一）工程綜合損失險(依扣除保險費後之施工費加供給材料費投保。)自負額最高
新台幣    元整。 

（二）第三人建築物（含公共設施）龜裂、倒塌責任險。 
      第三人建築物（含公共設施）龜裂、倒塌責任險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自負額最高新台幣     元。） 
（三）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１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 
２每一事故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 
３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４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無限。 

（四）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前項各款金額依照工程單價分析表所列填明。 

四、本工程決標後於主辦機關通知開工前，承包商應自行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營造

綜合保險，保險單應訂明主辦機關為受益人，保險單亦應批註保險期間保險單

若有更改應通知受益人。 

遇有意外事故可能導致賠償請求時，承包商應即依照保險公司規定辦理。主辦

機關收到賠償款後轉發。惟事故為工程或材料損失或鄰屋(含公共設施)龜裂倒塌
時，應由承包商修復，或重購補充，或經協議以金錢補償，報經主辦機關派員

勘察合格或查證後，主辦機關始可將收到之賠償款轉發承包商。但保險單上約

定之自負額及 超出保險賠償金額均應由承包商自行負責，不得要求主辦機關負
擔或補貼。 

五、保險期限應為自開工日起至完工驗收合格之日止，不論工程契約所訂為工作天

或日曆天，承包商均應自行審慎估算，如在實際工程完工驗收合格前保險期限

已屆滿，或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累計應負賠償責任達保險金額時，

承包商應予續保，否則得停止估驗計價。其保險費如非可歸貴承包商之原因而

續保者，經承包商申請，主辦機關核可後付給。 

六、遇有工程變更設計追加預算時，承包商應隨時加保，其保險費按實由主辦機關

付給。 

 



七、本工程第一次估驗計價前，承包商應將保險單正本交主辦關審查是否按本規定

投保，並於審查合格後由本所保管，否則不予估驗，並得要求停工；加保時亦

同。 

八、本工程承包商得於第一次估驗時請求一次付給營造綜合保險費，若實際保險費

金額超過工程契約內金額時，按工程契約金額給付，若實際保險費金額低於工

程契約金額時，則按實際金額給付，嗣後不再補足。 

九、本工程如中途交保證人接辦時，應重新辦理投保，保險費由該保證人自行負擔。 

十、發生災害賠償時，一切協調及要求理賠等事宜不足費用，均應由承包商或接辦

保證人自行負責辦理及負擔，不得要求主辦機關補貼。 

十一、工程受災後必須由保險公司勘查部分，承包商不得以保險公司理賠手續未完

成或其他理由停工。 
 
 
 
 
 
 


